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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浙江)
经营异常名录修复操作手册 1.1

1 概述

市场主体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浙江）或浙江

企业在线申请经营异常信用修复并查看审核结果反馈。经营异常

在线修复包括补报年报修复、履行公示义务修复、更正公示信息

修复、地址异常修复、已按要求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后修复五种类

型。

2 业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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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、经营异常在线修复面向全省范围登记的在册企业、农专

社、个体工商户开放。

针对以下两种情况，需线下办理：

①对迁入省内主体，由迁出地机构出具信用修复协助函给浙江省

迁入地登记机关修复。

②对迁出浙江省外主体,由浙江列异机关做出修复决定并出具信

用修复协助函线下给到登记地进行协助处理。

2、企业/农民专业合作社微信公众号“浙江企业在线”（原市

监联连）和浙里办“浙江企业在线”异常修复申请的材料上传后，

须通过数字证书进行电子公章加盖和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

者签字后提交。

4、经营异常在线修复包括：补报年报修复（除个体）、履行公示

义务修复（仅企业）、更正公示信息修复、地址异常修复、已按

要求办理名称变更登记修复五种类型。

①补报年报修复（除个体）：年报补报后，提交修复申请后

系统自动审核通过完成修复。

②履行公示义务修复（仅企业）：提交修复申请后，作出列

异决定的部门会在 2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是否受理，受理后，作

出列异决定的部门应在 3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移出的决定。

③更正公示信息修复：提交修复申请后，作出列异决定的部

门会在 2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是否受理，受理后，作出列异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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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门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移出的决定。

④针对地址异常：

情形一：登记住所无法联系：提交修复申请后，作出列异决定的

部门会在 2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是否受理，受理后，作出列异决

定的部门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移出的决定。

情形二：地址变更：系统校验到被列异之日起到提交修复申请前期

间有发生住所变更的，在主体提交修复申请后系统自动审核通过完成

修复。

⑤针对已按要求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后修复

情形一：提交时系统未识别到办理过名称变更登记：提交修复申

请后，作出列异决定的部门会在 2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是否受理，

受理后，作出列异决定的部门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移

出的决定。

情形二：提交时系统已识别到办理过名称变更登记：系统校验到

被列异之日起到提交修复申请前期间有发生名称变更的，在主体提交

修复申请后系统自动审核通过完成修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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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资料及审核时限

4 经营异常信用修复（公示系统/浙江企业在线（PC 端））

4.1. 登录入口

方式一：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浙江）-【信用修

复】-【经营异常名录】，选择数字证书进行登录，如下图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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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二：打开政务网，首页找到“浙江企业在线”，点击“查

看更多”。

点击【法人登录】，通过数字证书登录，进入【我要帮助】-

【信用修复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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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对应要修复的事项，点击【立即申请】，进入修复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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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 选择修复事项

进入系统后，点击“经营异常名录移出”，选择对应要移出

的事项，点击“申请移出”。

备注：

未移出：用户未申请移出。

待受理：用户申请后，未受理前

已受理（核实中）：已受理，进入后台审核。

不予受理：申请被决定不予受理。

予以移出：申请被决定为予以修复。

不予移出：申请被决定为不予修复，可重新申请。

退回：申请被退回，需修改。

4.3. 填报修复申请材料

进入界面，需填写申请人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上传履行法定义

务、纠正违法行为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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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若发现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联系电话有误，可修改。

4.4. 预览

信息填写好之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进入预览界面，信息确

认无误，点击“前往签章”。系统会出现提示“请确认提交的材

料真实有效”，点击“确定”。



经营异常名录修复操作手册 1.1

9

4.5. 电子签章

点击“确定”后进入签章界面点击“开始签署”—“确认”，

电子公章加盖成功，点击“确认”，文件签署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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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签字并提交

4.6.1. 具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

4.6.1.1. 法定代表人/经营者可以签字

点击“关闭页面”，需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/经营者“浙里办”

扫码或经办人分享二维码给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完成签

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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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需通过浙里办个人账号登录，

扫码完成签字。

4.6.1.2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无法签字

因企业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特殊情况无法本人进行

在线签字的，经市监部门在管理后台给指定企业配置上允许“证

明材料”认证模式后，企业在申报端上传特殊情况证明资料后完

成申请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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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.2. 不具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

针对不具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，

因浙里办只支持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实人刷脸认证，因此针对法

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不具备中国公民身份证的企业，提供

上传材料认证途径。

点击“关闭页面”，需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/经营者“微信”扫码

或经办人分享二维码给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/经营者，法定代表人

(负责人)/经营者上传身份证并完成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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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/经营者需通过微信扫码上传资料并完成

签字。

备注：需要提交身份证件包含以下证件的一种即可：①护照

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③香港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④居民/

临时身份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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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. 待受理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签署/提交证明材料后，本次

申请提交，列入登记机关在 2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予以受理。

4.8. 待审核

受理后，15 个工作日内由作出列异决定的部门决定是否予以

移出。状态显示为“予以移出”则经营异常名录名单移出成功，

点击“详情”可下载查看“准予信用修复决定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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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作出决定后会进行数据交互，正常情况下一般 3~5 个工

作日会公示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。若超过时间未公示，

可联系客户成功经理咨询确认。

5 经营异常信用修复（微信公众号“浙江企业在线”）

5.1. 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浙江企业在线”（原市监联连）并绑定

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浙江企业在线”

异常修复申请，须法定代表人或企业年报联络员搜索微信公

众号“浙江企业在线”（原市监联连）并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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绑定联连账号

点击“绑定浙江企业在线”，输入手机号码及密码完成绑定。

5.2. 申请入口

完成绑定后，点击左下角“企业在线”—“我要办事”—”经营异

常信用修复”——选择对应的异常修复业务类型，进入异常修复申

请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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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 选择修复事项

列异列表中选择对应要修复的记录，点击“申请修复”进入

信息填写环节。根据企业列入原因，填写具体原因，填写后，点

击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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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 上传材料

（异常修复流程相同，接下去以“更正公示信息修复”介绍操

作流程）根据异常原因的不同，提交的材料有区别，根据界面上

显示的按要求拍照/相册选择上传。上传后，点击下一步，需根据

提示进入电脑端继续完成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

5.5. 电子签章

点击“复制平台地址”，通过数字证书登录后，找到待签章

的异常记录，点击“申请移出”，进入信用修复申请书界面，点

击“前往签章”进入签章界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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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若此时需修改手机端提交的材料，可点击“上一步”进行修

改再操作。

需通过移动证书/介质证书认证，认证成功后，进入签章界面

点击“开始签署”—“确认”，电子公章加盖成功，点击“确认”，

文件签署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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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签字并提交

5.6.1. 具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

5.6.1.1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可以签字

点击“关闭页面”，需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“浙里

办”扫码或经办人分享二维码给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完

成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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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需通过浙里办个人账号登录，

扫码完成签字。

5.6.1.2.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无法签字

因企业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特殊情况无法本人进行

在线签字的，经市监部门在管理后台给指定企业配置上允许“证

明材料”认证模式后，企业在申报端上传特殊情况证明资料后完

成申请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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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2. 不具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

针对不具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，

因浙里办只支持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实人刷脸认证，因此针对法

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不具备中国公民身份证的企业，提供上传材

料认证途径。

点击“关闭页面”，需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“微信”扫

码或经办人分享二维码给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，法定代

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上传身份证并完成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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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需通过微信扫码上传资料并完

成签字。

备注：需要提交身份证件包含以下证件的一种即可：①护照

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③香港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④居民/

临时身份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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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. 待受理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/经营者签署/提交证明材料后，本次

申请提交，作出列异决定的部门在 2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予以受

理。若退回可查看退回原因或再次提交申请。

5.8. 待审核

受理后，15 个工作日内由作出列异决定的部门决定是否予以

移出。予以移出后，则列异修复模块下不再显示内容。可点击底

部“查看信用修复成功的记录”可查看已修复记录。



经营异常名录修复操作手册 1.1

27

6 经营异常信用修复（浙江企业在线（浙里办 APP））

法人账号登录浙里办 APP，登录成功后，搜索“浙江企业在线”，

点击“经营异常移出”，进入后进行操作。具体操作与微信公众号

“浙江企业在线”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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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运维服务

7.1. 在线服务

qq 群：657957199

微信公众号：

7.2. 电话服务

咨询电话：400-888-4636

浙江企业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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